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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学年度北京大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29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落实高校信息公开清单 做好高校信

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教办厅函[2015]48号）要求，根据北

京大学 2014—2015学年信息公开工作执行情况，现编制 2014—2015

学年度北京大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全文内容包括概述，信息主

动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情况，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因学校信息

公开工作遭到举报的情况，信息公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共六

个部分。本年度报告中统计数据的时间为 2014年 9月 1日至 2015年

8 月 31 日。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北京大学信息公开办公

室（电话：010-62765710）。 

 

一、概述 

2014—2015 学年，北京大学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

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高等学校

信息公开办法》总体要求，以党的群众路线为工作指导方针，着力完

善健全信息公开配套制度，进一步强化制度落实，主动创新，不断提

升信息公开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水平，信息公开工作取得

了新进展。 

（一）健全理顺信息公开制度体系 

一直以来，北京大学始终将信息公开制度作为扩大社会监督、提

高工作透明度、促进校务管理的重要途径。2014至 2015学年，学校

继续秉承公正、公平、便利的原则，理顺并健全信息公开工作制度体

系与其他相关工作机制，保证及时、准确、合法地做好校情公开与校

务公开工作。 

一是进一步理顺现有信息公开工作制度体系。为加强现有信息公

开工作制度完整性与全面性，学校以“统筹设计、合理规划、逐级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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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分层落实”为总的指导方针，进一步理顺现有信息公开工作制度

体系，梳理了依法申请公开工作机制、重要信息发布审批机制、保密

审查机制、热线电话建设和管理办法等机制等现有工作机制。协同宣

传部、财务部、组织部、人事部、教务部、招生办公室、研究生院等

多家职能部门及全校各院系召开专题工作协调会，对现有机制要求及

有关文件要求逐级推进落实，确保信息公开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建立健全各级各类部门信息公开工作制度。信息公开工作是

学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需要全校各部门、各院系的积极配合、

通力协作。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

清单》要求，建立健全新闻发布、舆情收集和回应机制等制度，并要

求各职能部门及各院系集合实际制定本单位具体的信息公开办法。要

求各部门、院系在本单位网站、公告栏、电子屏等平台开设专栏发布

信息公开内容，主动及时发布各类公开信息。 

三是完善信息公开工作建设指导与督促落实机制。为帮助各级各

类部门开展好信息公开建设工作，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就清单要求的

内容逐项分派指导检查，对工作要求向各单位详细讲解，对建设中的

问题及时予以解答。不定期以电话抽查、工作检查、随机访谈等多种

形式对各部门、院系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督促信息公开工作

扎实推进。 

（二）丰富完善信息公开内容建设 

信息公开是学校发布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是师生参与学校治理的

有效渠道。2014—2015学年，学校大力丰富信息公开内容建设，主动

发布信息接收监督监管，并充分听取了解反馈意见，实现良性循环，

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建设。 

一是有效利用现有媒介桥梁功能。通过网络、电话、会议、校刊

等多种形式，将学校重大规章制度、发展计划的形成过程透明化，并

及时听取了解师生的意见建议，发挥现有信息公开媒介的桥梁功能。

在制定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北京大学章程》、《北京大学学术委

员会章程》等过程中向广大师生广泛征求意见建议，集思广益，并通

过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向通报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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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充分发挥信息公开新媒体特色。充分发挥新媒体环境下网络

宣传的重要作用，通过新闻网全方位报道了学校在教学科研、国内外

交流合作、思想党建、校园建设、校园文化等方面的新举措新面貌，

微博、微信等新型媒体是传统媒介的有效补充，在信息公开时效性和

便捷性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三是坚持深化“校领导接待日”制度。“校领导接待日”制度是

学校疏通上下渠道的重要举措。自制度设立以来，学校共收到 86 人

关于 93 个事项的预约申请，主题涵盖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发展、学

生工作、就业创业、课程评估、综合改革、工资待遇、退休养老、医

疗保险等数十个主题。校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林建华等校领导先后

接待了 77位师生员工，并对所提问题作出了相应反馈和批示。同时，

继续做好学校门户网站“书记信箱”、“校长信箱”的回复工作，切实

打通信息公开及收集渠道，促进学校发展。 

（三）大力加强信息公开平台搭建 

信息公开平台是信息公开的硬件基础。2014—2015 年度，学校

领导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全方位构筑信息公开平

台体系，以全面、客观、及时地展示学校情况与工作成果。 

一是全方位构建对外信息发布渠道。为全面展示学校情况，系统

推进学校重大发展或社会关注话题信息公开，北京大学继续完善包含

新闻发布会、门户网站、北大新闻网、《北京大学校报》、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等在内的全方位对外信息发布体系。一年来，学校先后发布

了包括重要新闻、热点关注话题、重大学术科研进展、大型青年活动、

招生情况等大小数百项校情信息，得到了校内师生与社会的普遍认同。 

二是着力搭建信息公开信息化平台。为增强信息公开工作现代化

程度，提升公开时效性，学校着力搭建和改善了信息公开信息化平台。

对照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结合具体情况，按照“公

开制度”、“年度报告”“公开事项”、“公开申请”、“监督投诉”的分

类方式展示学校信息公开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师生员工与社会群众依

法获取学校信息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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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一）通过门户网站公开信息情况 

2014-2015 学年，通过学校主页（http://www.pku.edu.cn）、校内

门户网站（https://portal.pku.edu.cn/infoPortal/）学校动态栏目公开信

息主动公开信息 8026 项，其中：校务概况 753 项，占 9.38%；组织

建设 622项，占 7.75%；学生管理 1200项，占 14.95%；教师管理 443

项，占 5.52%；教育教学 809 项，占 10.08%；财务管理 612 项，占

7.63%；合作与交流活动 753项，9.38%；学术科研 1035项，占 12.90%；

校园文化活动 1102项，13.73%，其他工作 697项，8.68%。 

 

 

 

 

 

 

 

 

 

 

(二）通过《北京大学校报》等校报校刊公开信息情况 

2014—2015学年，编辑发布《北京大学校报》及增刊 29期、《北

京大学情况反映》252期、《北京大学直报信息》76期，《学生工作周

报》33 期，《北大团内信息》32 期，《北大图书馆通讯》4 期，各单

位简报 312期，以及《北京大学公报》、《北大基本情况》等。 

（三）通过宣传部门公开信息情况 

2014—2015 学年，北京大学召开正式的新闻发布会 2 次，非正

式的新闻通气和专项发布、信息百余次；新闻网发布信息 3000余篇，

“北京大学”官方微博、微信发布各类信息 1500条。 

北大电视台共播出新闻共 231条，其中校领导对学校各部门的调

研、会见重要来宾、签署重大协议等有关校务的会议新闻 13 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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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会、领导班子战略研讨会、全校中层干部大会等会

议；有关招生的新闻 9条，如对校园开放日、自主招生等活动；有关

信息公开的全程活动拍摄，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校领导讲话、全

校干部大会等全程 8场次；有关校长谈信息公开的访谈节目 1条。 

新闻网编辑、发布文章 3000 余篇，采写新闻、通讯等新闻作品

近 200篇，拍摄摄影作品 150余张，发布新闻图片万余张。英语新闻

网共发布新闻 300余篇。依据网络媒体特色，建设专题，新闻网将重

要新闻点通过专题等形式多角度多层面报道。新开设专题 22 个，维

护更新以往专题数十个。英文网维护建设栏目 8个。 

北京大学官方微博在 2014-2015 学年关注人数已经突破 26 万，

全年增长 10万以上，官方微信团队一年内关注人数也已近 12万。北

大官微还通过开“悼念汤一介先生”、“2014北京论坛”等新闻专题，

集中报道了重点事件。推出“大美北大”246期、“燕园风物”68期、

“每周读书特辑”46期“燕园达人秀”27期、“未名知道”13期、“博

雅人物谈”7期。所有栏目在微博和微信两个平台同步上线，对于展

示北大校园生活与师生风采，营造正面校园文化氛围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财务信息公开情况 

“严格、透明、公平、效益、服务”是北京大学财务工作历来遵

循的十字指导方针，充分体现了坚持财务公开和财务监督的指导思想。

在此基础上，学校高度重视财务信息公开工作，多年来建立完善了一

系列财务信息公开的办法和渠道，使各级财务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地

向包括学校领导、院系领导、课题负责人、教职工、学生在内的各层

面人员公开，将监督作用落到实处。 

一是严格落实学校预算、决算情况的信息公开。2015 年 5 月，

在北大主页信息公开栏目中向全社会发布《北京大学 2015 年度部门

预算》，对学校基本情况和收支预算情况等内容进行详细说明。2015

年 8 月，在北大主页信息公开栏目中向全社会发布《北京大学 2014

年部门决算》，对学校基本情况、部门决算单位构成、收支决算情况、

收支科目分类等内容进行详细说明。 

二是落实教育收费公示制度。根据上级文件要求，我校每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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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通知”、“公示栏”、“公示墙”“学校网页”等方式将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收费范围等内容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社会、学

生及家长的监督。 

三是实现财务状况校内公开。向校长办公会和党委常委会汇报

2014年学校决算和 2015年学校预算情况。通过全校干部大会向学校

中层干部报告年度财务情况。主管财务校领导在 2015 年教代会、职

代会上向全校教职工代表报告学校财务状况。财务部门认真答复教职

工代表关于学习财务问题的提案。利用书记校长信箱、部长信箱，开

辟与教职工和学生沟通渠道。建立完善各类账务查询系统：（1）二级

单位负责人综合查询系统；（2）系级财务管理系统；（3）教学经费查

询系统；（4）教职工工资查询系统；（5）助研经费网上查询系统；（6）

科研经费查询系统等，师生可以随时登陆校内门户网站查询自己关心

的财务信息。 

（五）招生信息公开情况 

北京大学在本年度招生工作中，以促进公平、科学选材为导向，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积极公开各类招生信息，

拓展公开渠道，加强制度保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招生工作公

开透明。 

1.主要措施和办法 

一是完善制度。进一步发挥“集体决策，全程监督，及时公开”

的工作机制，依靠招生委员会的领导、招生工作监督领导小组纪律监

督、本科招生专家委员会的咨询决策，逐步实现了北大招生工作的科

学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在人员管理方面，自去年开发招生

人员管理系统以来，招办不断总结经验，并结合师生反馈，在增强使

用效率和管理效果方面进行了优化。在去年的基础上，本学年，我们

对科学营、学科夏令营进一步进行规范，通过建立统一报名平台和信

息发布平台，确保了信息的公开及时，在资格审核、测试等环节充分

发挥专家委员会作用。在自主选拔、艺术特长生、高水平运动员等特

殊类别招生环节，通过明确标准、规范流程等方式，确保了整个招生

过程的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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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主动公开。我校目前招生类别有：博雅人才培养计划、自主

招生、筑梦计划、保送生、非通用外语类保送生、艺术特长生、高水

平运动员、留学生、普通高考录取等。对各个类别的招生，均在北大

招生网和相关平台发布简章，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招生办法，明确招生

项目、考生报考要求、降分标准和录取办法、报考程序和办法、选拔

程序、监督机制、管理条例、注意事项等内容。例如，在今年的艺术

特长生测试中，首次明确了各项目、各档优惠的候选人数。 

三是拓宽渠道。继续发挥北大招生网的信息公开主渠道作用，同

时充分利用微博、微信、APP等新媒体，及时发布各类招生信息。各

招生组也主动深入各地中学宣讲，讲解政策，接受咨询，建设自身宣

传平台。在博雅人才培养计划、自主招生、筑梦计划中，通过初步审

核评价、学科基础面试、综合面试、随机抽查笔试和体质测试等流程，

对最终认定候选人在北大招生网和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进行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通过阳光高考平台对自主招生、保送生、艺术特长生、

高水平运动员等考生候选人资格进行公示，接受来自各方的监督和检

查。同时通过我校招生网、新闻网、招办官方微信、微博以及社会媒

体及时向公众发布我校招生政策、改革策略，确保了信息传播渠道的

多元和畅通。 

2.主动公开情况 

（1）通过阳光高考平台公开信息情况 

2015 年，北京大学招生办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布本年度

的招生章程，招生计划，并在阳光高考平台“名单公示”专栏公示本

年度自主招生、保送生、艺术特长生和高水平运动员候选人名单。 

（2）通过招生办公室宣传平台公开信息情况 

一是通过北大招生网公开重要政策性信息，公布 2015 年分省招

生计划和 2014 年我校分省、分科类录取最低分，公示新生奖学金评

审结果，公布各类夏令营、科学营、体验营报名信息，提供成绩查询

服务。2014-2015 学年通过招生网总计公开信息 47 条，与上年度基

本持平。 

二是官方微信、微博发布各类信息，所有的招生信息均第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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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微博、微信同步推送。 

三是通过《北京大学 2015 年招生简章暨报考指南》和各省、各

院系定制的宣传材料公开我校历年录取情况、近年各类别招生政策、

各院系招生信息等。 

四是通过社会媒体发布招生信息，接受社会咨询，招办相关人员

先后参与了北京广播电台“教育面对面”栏目的录制，以及教育部微

博访谈等。 

（3）通过校园开放日公开信息情况 

2015年 5月 16日，校本部和医学部同时举行校园开放日暨本科

招生咨询会。约 3000 名考生和家长参加开放日活动。招生办公室、

北京招生组、各院系、校内各有关单位设置了展台安排专人面对面解

答考生、家长关心的问题。开放日当天，同时举办了“2015 年北京

大学网上校园开放日”，通过专题微直播、在线微博答疑等多种形式

搭建北京大学与全国考生家长的交流平台，全面展示北京大学的教育

教学特色和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4）录取信息公开情况 

北大招生网设置考生录取信息查询系统，考生只要输入身份证号、

考试号等信息即可查询录取情况。招生网及时公布各省分批次、分科

类录取情况。2015年北京大学（校本部）录取新生共 3174人，其中

内地本科生 2732 人、港澳台学生 68 人、第二学士学位 79 人、留学

生 295人。 

（5）公开招生监督、咨询信息情况 

北大招生网公布招生监督电话 010-62755622，接受考生申诉，

纪检监察部门负责新生复查期间有关举报、调查及处理结果，并将相

关 情 况 及 时 公 布 。 并 对 外 公 布 了 bdzsb@pku.edu.cn, 

bkzs@pku.edu.cn 两个公开咨询邮箱和各省招生组咨询邮箱

**zs@pku.edu.cn(**为省市全拼，如 beijingzs@pku.edu.cn) 。  

（六）人事与师资信息公开情况 

2014-2015学年，学校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落实人事信息公开重

点工作，不断健全信息公开机制、规范内容 、提高时效，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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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稳步推进，取得明显实效。在推行人事信息公开的过程中，人事

部坚持做到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常规问题定期公开，热点问题及时

公开，公开内容细致化、公开时间及时化。通过上网、上会、上栏、

上报等多种形式，让广大教职工和社会公众了解和监督人事工作。 

1.基本情况公开 

在学校门户网站人事部主页（http://hr.pku.edu.cn）将人事部

机构设置、业务职能、办公地点、联系方式详细介绍，7个职能科室、

1个挂靠单位的相关信息及时更新，方便办理各类人事业务、使公众

全面了解相关信息。每年定期在主页发布《北京大学人事工作简报》，

方便师生了解和监督学校人事人才工作，2014-2015 年度共发布 12

期。对于各类人才项目、出国研修项目、奖教金评选等情况的结果均

采用公示栏、校内门户、人事部主页等多种方式进行公示。 

2.政策制度公开 

制定人事部服务指南并在网上公布，内容涉及到招聘、报到、工

资福利、职称评审、公派出国进修、博士后管理、合同保险、档案管

理等十六栏 50余项业务办理。 

自 2010年起，每年编写《北京大学人力资源发展年度报告》，并

于每个自然年年初在人事部主页（http://hr.pku.edu.cn）发布。年

度报告对校本部的人力资源基本信息进行分类整理，突出高端人力资

源和人才竞争优势，介绍人力资源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归纳有关人

事服务信息和办事程序，发布日常人事管理的有关政策规章。 

每年修订《北京大学教师手册》，将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教学、

科研、职务晋升、岗位聘任、人才计划 、考核、培训、公共资源与

服务等相关内容收录汇编，系统梳理当前学校正在执行的相关制度，

详细介绍了各类事务的办理手续，具体说明了教职工的各项福利待遇，

为广大教师提供查询、了解学校制度的便捷方式。手册电子版在人事

部主页发布（http://hr.pku.edu.cn），纸质版发给新入职教职工，

让所有教职工都能及时全面的了解相关政策。 

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事部及时清理修订过时规章制

度，出台新的管理办法，发布在公开渠道，并于每年 8月汇编成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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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新任教职工和人事管理相关人员。 

3.招聘信息公开 

各单位根据上年度学校下达的招聘计划进行。教师、行政管理、

实验教辅等岗位（包括岗位职责、应聘条件等）均在学校校园网上公

布，进行校内外公开招聘。所有招聘工作严格人员招聘流程，在网页

统一公布招聘信息，经过资格审查、单位初选后公布笔试名单，统一

组织笔试、面试，公示拟聘人员名单。确保整个招聘公开、公平、公

正。人事部负责的内设机构负责人工作均公开招聘，结果公示。 

4.教职工职称评审信息公开 

在校内门户网公示申报人员名单，各二级单位通过公示栏公示申

请人材料，公示时间至少一周，让教职工了解、参与和监督评审工作

的每一个环节，确保职称评审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七）信息公开咨询处理情况 

1.接待咨询和处理“校领导信箱”情况。2014-2015学年，共接

待来访 391 人次，处理来信来电及“校长信箱”、“书记信箱”1562

封。 

2.公开场所查阅情况。2014—2015 学年，学校档案馆接待公众

咨询查询 1456人次，利用档案 5515卷。 

3. 接待公共咨询情况。人事部共接待来访、来电、来函、电子

邮件等各类公共咨询合计 650余次。招生办公室共接待 30000余次电

话咨询及 2000余人来访咨询，处理政策咨询 4000余人次，处理网民

邮件近 2万封。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1.申请情况 

2014-2015学年度，我校共收到校内师生和社会通过各种形式提

出的信息公开申请 25件，有效申请 24件，撤销申请 1件。从申请的

主体看，全部为由公民个人提出的申请。 

受理的 24 件有效申请中，从申请方式看，以电子邮件方式申请

13 件，占 54.17%；以信函方式申请 11 件，占 47.83%。从申请的内



11 
 

容看，涉及校务信息 5件，占 20.83%；涉及财务信息 6件，占 25.00%；

涉及学校基本统计数据 5件，占 20.83%；涉及会议记录 2件，占 8.3%；

涉及招生信息 2 件，占 8.33%；涉及制度规范 2 件，占 8.33%；涉及

就业信息 1 件，占 4.17%；涉及教务信息 1 件，占 4.17%。申请内容

涉及学校 7个职能部门。 

 

 

 

 

 

 

 

 

 

 

2.答复情况 

24 件有效申请已全部按时答复申请人。其中“主动公开”的 5

件，占 20.83%；“依申请公开”的 16 件，占 66.7%；“不予公开”的

3件，占 12.50%。 

 

 

 

 

 

 

 

 

 

 

信函答复 13件，占 54.17%；邮件答复 11件，占 47.83%。 

20.83%

25.00%

20.83%

8.33%

8.33%

8.33%

4.17% 4.17%

申请内容类别

校务信息

财务信息

学校基本统计数据

会议记录

招生信息

制度规范

就业信息

教务信息

20.83%

66.67%

12.50%

答复情况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

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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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本校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对学校的信息公开工作基本满意，同时

也提出了一些希望和建议：一是进一步增加信息公开主动性，修订信

息公开管理办法，积极主动进行信息公开；二是增强信息公开媒介电

子化，多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公开。 

 

五、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而涉诉的情况 

2015年 5月，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收到于艳茹关于 “1.2014年

9月 18日，北京大学工作组与专家组谈话会议记录；2.2014年 10月

25 日，北京大学工作组与专家组谈话会议记录；3.2014 年 11 月 12

日，北京大学第 117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记录；4.2014年 12月 16

日，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向历史学系学位分委员会发出的

《关于对于艳茹学术论文抄袭事件尽快做出处理意见的通知》；

5.2015 年 1 月 9 日，北京大学第 118 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记录；

6.校长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全文）”的信息公开申请。 

信息公开办公室受理于艳茹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后与相关部门

进行了认真研究，于 2015 年 6 月给予答复意见如下：依据《高等学

校信息公开办法》第十条“高等学校对下列信息不予公开：（一）涉

及国家秘密的；（二）涉及商业秘密的；（三）涉及个人隐私的；（四）

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学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您申请的

第 1、2、3、5、6项内容是学校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内部工作资料，属

于不予公开范围。您申请公开的第 4项属于学校主动公开内容，可于

工作时间（8:00-12:00，13:00-17:00）在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新

太阳活动中心 507室）领取。 

6 月 25 日，于艳茹向海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撤

销《北京大学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函》（（2014-2015）021 号）不予公

开依申请第 1、2、3、5、6项信息的答复，并判令被告在一定期限内

公开；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该案件已于 2015年 9月 16 日在海淀法院开庭，目前尚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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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进措施 

目前，我校在推进信息公开工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如对开展信息公开重要意义的认识还需要提高，各单位对人事信息公

开工作力度有差异，方式方法上还需要改进等。在今后的工作中，主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 

（一）认真学习贯彻相关领导部门关于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强

化信息公开意识，真正做到 “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 

（二）完善信息公开组织架构与工作机制。加强信息公开部门的

机构建设与资源配置，把信息公开工作作为全校各单位各部门重点工

作来抓。优化主动公开流程，发布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健全信息

公开申请处理机制，确保答复依法、答复有据。 

（三）加强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提升公开信息质量，进一步打造

现代化、信息化公开平台，构建全方位、立体化信息公开渠道，实现

专人负责、及时公开，争取实现对目标群体的全覆盖。在发挥传统媒

介作用的，充分利用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和平台特点，将信息公开和咨

询服务紧密结合，在微信、微博、APP等平台中加强互动功能，进一

步提供畅通、即时、优质的信息服务。 

 

 

                                         北京大学 

                             2015年 10月 31日 


